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「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
年
月
日

	姓 名
	
	學 號
	

	學 制

系 級
	□大學部

□研究所            年     班

	聯絡電話
	
	合庫帳號
（13碼）
	

	申請標準
	下列各項條件皆須符合：

1.家境清寒者。
2.前學期成績平均七十分(含)以上、操行成績八十分(含)以上（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受此限）。

3.前一學期未領有新台幣一萬元(含)以上校內外各項獎學金者。

	檢附文件
	前三項文件皆須檢備，並請依序排列後於左上角裝訂

□鄉、鎮、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卡影本或
鄰、里長之清寒證明

□前學期成績證明書正本

□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

□導師訪談意見

◎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系辦公室初審
	

	學生事務委員會複審結果
	


